德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德政办发〔2023〕44号

德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“德清慈善奖”表彰办法的通知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，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“德清慈善奖”表彰办法）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德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7月19日

“德清慈善奖”表彰办法
第一条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浙江慈善奖评选办法》等的规定，为规范“德清慈善奖”评选表彰程序，鼓励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支持和参与慈善事业，弘扬慈善文化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“德清慈善奖”评选表彰本县公益慈善领域事迹突出或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单位、个人和慈善项目等。评选活动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原则，采取自下而上、逐级审核的方式推荐，严格标准，差额评选，好中选优。
第三条  “德清慈善奖”每五年评选表彰一次。奖项设置个人捐赠贡献奖20个、机构捐赠贡献奖30个、慈善项目奖10个、志愿服务奖10个和慈善工作奖10个，特殊情况可增设最高不超过3个突出贡献奖。
第四条  申报“德清慈善奖”的单位、个人、团队、慈善项目等，应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慈善精神，并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个人捐赠贡献奖。近5年，捐赠款物数额较大或捐赠款物数额虽然不大，但有良好社会影响，事迹特别突出的个人。
（二）机构捐赠贡献奖。近5年，捐赠款物数额较大或捐赠款物数额虽然不大，但有良好社会影响，事迹特别突出的企业等机构。
（三）慈善项目奖。近5年组织运作规范，实施效果显著，社会影响力大，具有示范作用的慈善项目。
（四）志愿服务奖。长期以来从事慈善义工志愿服务，产生良好社会影响，事迹特别突出的志愿者或志愿服务团队。
（五）慈善工作奖。长期以来从事慈善组织工作、慈善文化传播，事迹突出、成效显著、影响深远的个人或团队。
每名候选对象每届只能参加一类奖项的评选，已在往届“德清慈善奖”获奖的慈善项目，原则上不再参加评选。
第五条 “德清慈善奖”主办单位为县政府，承办单位为县慈善事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县民政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慈善总会联合组织实施。承办单位组建评选委员会，评选委员会由县级机关相关部门、群团组织、社会组织、学术机构、新闻媒体等机构的代表和专家及热心慈善事业的个人组成。
第六条  候选对象由推荐和自荐两种方式产生，被推荐对象和自荐对象申报“德清慈善奖”的，应提交能够证明其对慈善事业发展所作贡献的书面及电子材料。
县级有关部门和单位、各镇（街道）是“德清慈善奖”的推荐单位。各推荐单位进行充分宣传、动员，挖掘先进典型，扩大活动影响，引导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，秉承“公开、平等、择优”原则，做好推荐工作。
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、个人、团队、慈善项目等可以申请自荐，由评选委员会受理，并具体负责自荐对象的参评材料审核、意见征求等相关申报推荐工作。
第七条  按照“谁推荐，谁征求”原则，由各推荐单位负责推荐前的意见征求工作。
对被推荐的本县登记注册的企业，各推荐单位在推荐前，应当按照管理权限，征求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意见。
对被推荐的机关事业单位，各推荐单位在推荐前，应当按照管理权限，征求组织人事等部门意见。
对被推荐的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，各推荐单位在推荐前，应当按照管理权限，征求业务主管、登记管理部门意见。
对被推荐的其他单位、团队、慈善项目等，各推荐单位在推荐前，应当按照管理权限，征求行业管理部门意见。
对被推荐的个人，各推荐单位在推荐前，应当按照管理权限，征求公安、纪检监察等部门意见。
第八条  评选委员会有权就参评材料向参评者及有关部门进行核实，参评者及有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。评选委员会汇总推荐材料并进行初步审核，对材料不齐全、未按照规定填写的，可以要求推荐单位补正材料。逾期未补齐材料的，可视为无效推荐。
评选委员会经初步审核后，根据参评对象事迹，按照正式表彰名额的120%，提出“德清慈善奖”候选名单。
评选委员会通过召开评审会等方式，对候选对象进行差额评选，形成拟表彰名单。
评选委员会拟定表彰名单，按照有关程序规定，报请县政府同意，进行不少于一周的社会公示。
第九条  “德清慈善奖”评审接受媒体、公众及社会各界监督，确保过程公开、透明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“德清慈善奖”评选表彰有异议的，可以向评选委员会提出，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，评选委员会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处理。
第十条  被推荐或自荐参加“德清慈善奖”评选的个人、机构或项目，填报评选材料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核实，取消评选资格，两届“德清慈善奖”评选周期内，不得再进行申报。
第十一条  德清县人民政府发文对获奖者进行通报表彰。获得“德清慈善奖”表彰的慈善项目、单位、个人、团队等，可以优先推荐参评上级慈善奖项。
第十二条  获奖者在接受表彰后，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，对其已获奖项予以撤销。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委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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